北京师范大学教职工在职攻读学位申请表

一、申请人基本信息
	姓名
	
	工号
	

	所在单位
	
	到校日期
	

	聘用类别
	□事业编制    □劳动合同制

	岗位类别
	□教学科研岗 □管理岗 
□其他专业技术岗 □工勤技能岗

	专业技术职务
	
	管理职务
	

	联系方式
	



二、申请报考信息
	报考学校
	

	报考专业
	

	报考学位层次
	□博士研究生 □硕士研究生

	学习方式
	□全日制（脱产） □非全日制（在职）

	报考类别
（请严格按身份选择）
	□定向就业（事业编制教职工选此项）
□非定向就业（劳动合同制教职工原则上选此项）

	预计入学时间
	

	学制
	

	意向导师姓名
	

	导师与申请人关系确认
	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回避情形


三、个人申请陈述
	1.报考原因及专业相关性说明
（请结合“学为所用、立足本校”原则阐述，如：为何选择该专业、如何服务于学科发展或本职工作等，限500字内）

	

	2.学习计划及工作保障措施
（请详细说明如何平衡学习与工作，承诺不影响岗位职责履行，并简述在读期间的工作安排，限500字内）

	



四、申请人承诺
	本人郑重承诺：
1. 所填信息及提交的所有材料均真实、准确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一切责任。
2. 已充分阅读、理解并严格遵守《北京师范大学教职工在职攻读学位管理办法》的全部规定，特别是导师回避制度。
3. 保证妥善处理学习与工作的关系，不因备考和在读期间的学习影响本职工作履职尽责。如因个人原因对工作造成重大影响，愿意接受学校的处理。
4. 如被录取，将按时办理相关手续，并在取得学历、学位证书之日起30日内，向人才人事部提交证书复印件备案。

申请人签字： ___________________
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

五、所在单位初审意见
	（所在单位须申请人是否符合基本申请条件，报考的必要性、合理性及专业相关性，申请人履职尽责是否得到保障，及对本单位工作的影响评估等方面给出初审意见。）

	






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单位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
[bookmark: _GoBack]
6、 学校审批意见
	人才人事部审批意见

	










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	学校党委干部工作领导小组审批意见（仅限中层干部填写）

	








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党委组织部（代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
备注：
1.申请人应于报考前至少一个月提交本申请表。
2.随本表须附上报考专业的招生简章、个人简历等支撑材料。
3.审批通过后，本申请表一式三份，分别由人才人事部、申请人所在单位和申请人留存。
4.入学后如变更导师，须重新填报此表履行审批手续。
5.组织选派攻读学位的，须与学校签订定向培养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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